
书写义警作为书写义警作为
寄望义警有为寄望义警有为

昨日，临海市杜桥镇义警工

作室来了一批书画家。他们现

场创作作品，书写义警作为、寄

望义警有为，给义警们加油打

气。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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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陆洲 章赟

本报讯“我们在浦义交界的义乌溪等水域已增设禁渔通告

牌，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对重点水域进行不定时夜间巡逻……”

近日，浦江县检察院收到该县农业农村局的回函后对现场回访

时，相关部门责任人这样介绍。检察官发现，这片曾经电鱼案高

发的水域，如今非法捕捞现象已不见踪影。

今年8月，向某与肖某、苏某3人在浦江县黄宅镇义乌溪六

一村段使用锂电一体机、电鱼竿等工具非法捕捞石斑鱼等野生

鱼，后被当场抓获。浦江县检察院浦东检察室受理此案后审查

认为，向某是犯罪活动组织者和主要实施者，而肖某、苏某非法

捕捞水产品数量较少且情节轻微。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并召

开公开听证会后，9月11日，浦江县检察院依法对肖某、苏某公

开宣告不起诉决定。之后，浦江县法院对向某以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单处罚金2000元。

义乌溪是浦阳江的支流，属于全年禁渔的禁渔区，但非法捕

捞案却相对高发。半年来，此区域已发生10余起非法捕捞案。

据此，浦东检察室在向公益诉讼部门移送监督线索、加强生态

司法修复的同时，根据浦江县检察院与县农业农村局等四部

门会签的线索双向移送机制，移送行政检察线索2条、制发检

察建议书2份，要求对被不起诉人跟进行政处罚、承担生态修

复补偿责任。

“以办理刑事案件为抓手，构建打击、保护、修复于一体的生

态环境司法机制，实现多项检察职能同向发力、生态修复同步到

位、基层治理同步推进，才能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浦江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希伟介绍，浦东检察室还根据群众反映、举

报以及对近三年辖区内发生的非法捕捞案的分析，排查出案件

高发河段并一一走访调查，对走访中发现的相关职能部门重点

水域常态化巡查不到位、电鱼频发地警示牌缺失等问题，向县农

业农村局制发基层治理类检察建议。

同时，浦东检察室与辖区乡镇综治办联系，将非法捕捞行为

纳入综合治理，探索建立“村官+检察官+警官”水环境保护联合

执法长效机制。“现在河岸边经常有人巡逻，谁还敢来电鱼？”当

地村民高兴地说。

张凯凯 华骋珅

近日，宁波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两家小吃店的店主缴

纳了罚款。根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他们分别被处以77元罚款。

此前，这两家相邻的小吃店因乱倒污水，被海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望春中队锁定违法行为，但在执法队

员上门询问时，店主却极力否认，直到看见举报人车载

录像中的5段视频，才不得不承认。眼下，市民参与城

市管理的热情有了明显提升，以车载视频录像、手机视

频为主的证据也为执法队员的进一步办案调查提供了

便利。

11月上旬，望春中队接到举报，称两家小吃店经常将

污水倒进门前的雨水井内。执法队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

店门口的雨水井口确实有明显的污水倾倒痕迹，但是询问

两家店的店老板，他们都一口否认。

经联系，举报人提供了5段车载视频录像，可以清晰看

到11月2日这两家店将污水倾倒入雨水井的全过程，而且

一天之内倾倒了5次。当执法队员向店主出示视频证据

后，他们低头认罚，并承诺今后不再随意倾倒污水。

石承承 孙琪 陈聪

时隔10年，家住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今

年74岁的周翠芳仍留着当年参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发的公文包。年轻一代普查员在普查过程中遇到的磕磕

绊绊，她也曾遇到过。“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是很在乎人口普查的，这就需要普查员付出更多耐心。”周

翠芳说。

周翠芳会有这样的感受，源于一个电话。“你们这里人

口普查来过了吗？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没来？”自从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后，她年过八旬的姐姐就一直盼着普查

员上门，还特地打电话过来问情况。“不会把你忘记的，你

耐心在家等着好了。”她回答。“今天普查员来过嘞，登记登

进了，又可以安安心心过10年了。”11月11日晚上，刚接受

完普查的姐姐特地打电话来“报喜”。

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对人口普查的期盼之心，周

翠芳说，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普查就像是社会对自己

的一份“惦记”。因为这份同理心，当划船社区邀请周翠芳

再度“出山”，给年轻一辈的普查员“传道授业解惑”时，她

欣然同意。

“这次普查是用手机录入，我们那时是手工录入的。”

周翠芳回忆，当时参与普查的多是墙门组长这样的志愿

者，两人一组，负责4-5幢居民楼，每幢楼有近30户居民。

“当时楼里出租户少，住的多是处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

老邻居。”周翠芳说，不像现在，一幢楼里有近一半出租

户。虽然都是“熟面孔”，周翠芳和同伴当年上门入户时内

心也还是有些惴惴，“你们烦死了”这样的抱怨，她们也是

耳朵听出茧。

这回，周翠芳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穿蓝马甲、挂工作

牌的普查员，但在将自己当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一辈

之余，她还跑前跑后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当了那么多年

墙门组长，周翠芳对楼里的人来人往相当了解，哪家是“人

在户不在”、哪家是“户在人不在”、哪家是“一套房子分成3

户”……她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了周翠芳提供的

“情报”，普查员在上门前就能对居民家中的情况有基本的

了解，大大提高了普查效率。

监督难“入群”
记者才挨“踢”

邓海建

因 为 一 篇 监 督 报

道 ，又 见 记 者 被 移 出

群聊。

数 日 前 ，《齐鲁晚

报》刊发报道，披露济南部分公园内餐馆价

格偏高问题，撰写该篇报道的记者随后被相

关部门移出媒体群。11月14日晚，济南市

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宣传办主任薛先生向当

事记者道歉。他称，“我和记者沟通了，得到

了他的谅解，这是我个人行为，和单位没关

系”。当事记者亦表示，薛主任认识到错误

后重新拉他进群。

监督了，挨“踢”了；和解了，入群了。看

起来皆大欢喜，细究下去一堆问题。就像网

友们一针见血的评论所言：这不是进不进群

的问题。那么，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很显然，这是监督敏感问题。职能部门

拉个媒体群，按理说不是“唱堂会的”，有弹

有赞方为正态。结果呢，表扬的欢迎，监督

的挨“踢”，反而说穿了当初建群的用心。看

起来，知错就改，握手言和，但背后的问题还

是叫人如鲠在喉：比如，被定性为“个人行

为”的“踢”人行为，究竟是心虚过虑还是有

人授意？又比如，虽说被重新拉进群聊，可

经此一事，当事记者的“心理阴影面积”究竟

多大？群里其他媒体人会不会因此而成“惊

弓之鸟”，进而在以后选择“莫管闲事”了呢？

回顾事件本身，倒也并不复杂：11月11

日，《济南市公园服务管理规范（试行）》正式

发布，明确提出禁止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

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茶楼等。11 月 12

日，《齐鲁晚报》记者探访了泉城公园、百花

公园等市区多家公园，发现园区内开设的餐

馆菜价普遍偏高，最低收费168元/位或198

元/位。同时，公园内一家茶馆小包间最高

收费是两小时 1580 元，仅包括一壶茶和两

份甜点。考虑到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很显

然，这样的定价法则，算不得是为“多数人”

服务的。而早在 2013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就出台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

的意见》，强调严格公园的运营管理，确保公

园姓“公”，严禁“以园养园”。

济南部分园区内的餐饮价格究竟合理

不合理、合规不合规，按理说在新规执行之

前，起码应有自查自纠。若没问题，自然可

以挺直腰杆继续收费；如有问题，可以摆上

桌面热烈讨论。何至于一经曝光，记者就立

马被“拉黑”呢？记者虽然被踢出群了，但问

题还在明面上搁着。在舆论监督更多元、更

高效的今天，这种鸵鸟思维，暴露的是当地

相关部门与建设性监督之间的对抗思维，是

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的沉疴短板。

当然，记者因舆论监督而被踢出群的故

事，并不算新鲜。2018年8月12日，《浙江日

报》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

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

项整治。虽然此后该报也对整改跟进报道，

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还是被西湖风景

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群

聊。2018年8月29日，《南方都市报》也刊发

了一篇题为《深圳前海管理局被金秤砣奖评

为态度最差 报道后记者被“拉黑”》的文章。

“踢”出群聊、拉进黑名单，这样做还算

温柔。虽说人人都知道，“坏消息的来源不

在于信使，大树有病也不是因为啄木鸟找出

了虫子”，但轮到各自的头上，还是抵挡不住

避而不谈、能掩就掩下意识的冲动。这种冲

动的根源在于没有理解“舆论监督和正面宣

传是统一的”这一辩证关系，也缺乏对新闻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尊重和敬畏。

一言以蔽之，监督难“入群”，记者才被

“踢”。以“闻过则喜”的态度支持舆论监督，

这不仅是公权部门该有的姿态，更是公权运

行该尽的义务。

“河岸边经常有人巡逻，谁还敢来电鱼？”

曾经的普查员再度“出山”：

其实很多人很在乎“被普查”

污水倒入雨水井，全被车载录像拍下来了
面对视频证据，小吃店店主低头认罚


